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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 1010 号嘉华中心 45 层 邮编：200031 
电话: (86-21) 5404 9930   传真: (86-21) 5404 9931 

 

关于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的规定，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律师对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文件和资料，

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并参

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

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本所在此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审核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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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召集。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上述会议

通知载明了股东会类型和届次；股东会召集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的日

期、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融资融券、转融通、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会

议审议事项；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说

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

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事项，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

的公告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20 日。 

2、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根据本所

律师现场见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上海市申昆路 588 号 A 栋 A2-101 多功能

厅，本次股东会于 2026 年 6 月 5 日 13 点 30 分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冯昕主

持。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 年 6 月 5 日至 2026 年 6 月 5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5 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5 日的 9:15-15:00。本次股东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

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国际机场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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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3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1,644,400,3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6.0888%。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机构股

东的持股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

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代表的公司股份的所有人均为截至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的公司股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在前述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人、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下列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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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关于修订和制订公司治理相关文件的议案 

3 2025 年末利润分配方案 

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实施 2026 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5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机场集团资产及场地的议案 

6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受托管理货运园区的议案 

7 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8 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9 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01 候选人：冯昕先生 

11.02 候选人：李政佳先生 

11.03 候选人：刘薇女士 

11.04 候选人：朱传武先生 

11.05 候选人：代传江先生 

1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候选人：吴伟先生 

12.02 候选人：王志强先生 

12.03 候选人：盛雷鸣先生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结果（包括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具体如下： 

1、《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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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1,633,916,765 99.3625 10,010,148 0.6087 473,452 0.0288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关于修订和制订公司治理相关文件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08,861,746 97.8388 34,980,469 2.1272 558,150 0.034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3、《2025 年末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35,703,044 99.4711 8,543,821 0.5196 153,500 0.00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1情况为： 

 

 
1 本法律意见书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的比例指票数占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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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47,890,557 84.6304 8,543,821 15.0983 153,500 0.2713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4、《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实施 2026 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35,979,347 99.4879 8,266,118 0.5027 154,900 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48,166,860 85.1187 8,266,118 14.6076 154,900 0.2737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5、《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机场集团资产及场地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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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81,262,447 94.6112 10,133,132 5.2891 191,090 0.0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46,263,656 81.7554 10,133,132 17.9069 191,090 0.3377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受托管理货运园区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81,750,247 94.8658 9,627,832 5.0253 208,590 0.1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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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46,751,456 82.6174 9,627,832 17.0139 208,590 0.3687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7、《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34,319,438 99.3870 9,872,837 0.6004 208,090 0.01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46,506,951 82.1854 9,872,837 17.4469 208,090 0.3677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8、《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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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34,172,238 99.3780 10,031,327 0.6100 196,800 0.012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9、《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34,236,932 99.3819 9,901,055 0.6021 262,378 0.01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46,424,445 82.0396 9,901,055 17.4968 262,378 0.4636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0、《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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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34,184,376 99.3787 9,917,221 0.6031 298,768 0.01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46,371,889 81.9467 9,917,221 17.5253 298,768 0.528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投票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候选人：冯昕先生 1,628,500,898 99.0331 是 

11.02 
候选人：李政佳先

生 
1,629,859,944 99.1158 是 

11.03 候选人：刘薇女士 1,628,862,480 99.0551 是 

11.04 
候选人：朱传武先

生 
1,629,517,908 99.0950 是 

11.05 
候选人：代传江先

生 
1,632,780,048 99.2933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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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比例（%） 

11.01 候选人：冯昕先生 40,688,411 71.9031 

11.02 候选人：李政佳先生 42,047,457 74.3047 

11.03 候选人：刘薇女士 41,049,993 72.5420 

11.04 候选人：朱传武先生 41,705,421 73.7003 

11.05 候选人：代传江先生 44,967,561 79.465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投票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候选人：吴伟先生 1,625,270,166 98.8366 是 

12.02 
候选人：王志强先

生 
1,628,711,926 99.0459 是 

12.03 
候选人：盛雷鸣先

生 
1,630,693,338 99.1664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比例（%） 

12.01 候选人：吴伟先生 37,457,679 66.1938 

12.02 候选人：王志强先生 40,899,439 72.2760 

12.03 候选人：盛雷鸣先生 42,880,851 75.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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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